
格式五    鑑定案件申請報酬報告表    年    月    日  字第          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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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報告表由鑑定人於鑑定案件前填寫一式二份並簽名蓋章，檢附有關憑證 

送主辦法官及會計室陳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一份送原承辦單位附卷存查， 

一份附支出傳票送出納室付款。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五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1000022157號函修正第5點條文及第10點條文之格式三、第12點條文之格式四；並自即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各級法院辦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§14




